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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浙 0382 民初 2633 号
杨彩绿：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温州乐清支行与被告林宣攀、杨彩绿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
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及民
事裁定书（转普通程序）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并定
于 2019 年 7 月 19 日 10 时 00 分在乐清市人民法
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9)浙 0327 民初 2734 号

温州兴安矿山建设有限公司崇礼紫金分
公司、肖云艺：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兴安矿山建
设 有 限 公 司 诉 被 告 温 州 兴 安 矿 山 建 设 有 限 公
司崇礼紫金分公司、肖云艺、刘远备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法院门户网
站 告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
于 2019 年 7 月 16 日 9 时 00 分 在 本 院 第 五 法 庭
开庭审理。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381 破 49 号

本院根据陈少芳的申请，于 2019 年 3 月 18
日裁定受理瑞安市喜来购超市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喜来购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9 年 4
月 3 日指定浙江合一律师事务所为喜来购公司
管 理 人 。 喜 来 购 公 司 债 权 人 应 于 2019 年 5 月
19 日前，向管理人浙江合一律师事务所[地址：
瑞安市万松东路安阳大厦 1125 室；邮政编码：
325200；联系人：诸葛诺曼（13806806200）、联系
人 ：陈 莉 娜（13616614232）〕申 报 债 权 。 未 在 上
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
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
审 查 和 确 认 补 充 申 报 债 权 所 产 生 的 费 用 。 未
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喜来购公司债
务 人 或 者 财 产 持 有 人 应 当 向 管 理 人 清 偿 债 务
或交付财产。

本 院 定 于 2019 年 5 月 22 日 上 午 8 时 30 分
在 瑞 安 市 人 民 法 院 第 一 审 判 庭 召 开 第 一 次 债
权 人 会 议 。 喜 来 购 公 司 的 法 定 代 表 人 以 及 财
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
债 权 的 债 权 人 有 权 参 加 债 权 人 会 议 。 参 加 会
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营
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
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
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
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
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
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8）浙 0411 民初 5371 号

沈俊浩：本院受理原告袁佳东与你民间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经 审 理 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8）浙 0411 民初 5371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411 民初 5557 号

浙江省东阳市锦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
院 受 理 原 告 王 明 清 诉 你 公 司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公告送达以外的
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司
公 告 送 达 本 院（2018）浙 0411 民 初 5557 号 民 事
裁定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
级人民法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402 民初 1122 号

高陈平：本院受理原告张云飞诉你民间借

贷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等 法 律 文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2019）浙 0481 民初 2086 号

黄奇定：本院受理原告海宁市海昌章海明
皮草行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等 。 原 告 起 诉 请 求 判 令 你 支 付
皮款 65089 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期 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并定
于 2019 年 7 月 10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本院第 9 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9）浙 0424 民初 596 号

方杨松：本院受理原告黄会泽诉你承揽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法律文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满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8：40（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503 民初 3961 号

王龙：本院受理原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湖州市南浔支公司诉你、傅百群、
阳 光 财 产 保 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湖 州 中 心 支 公 司
保 险 人 代 位 求 偿 权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18）浙 0503 民 初 3961 号
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案件交纳
诉讼费用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522 民初 7057 号

蔡明霞：原告浙江电联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与被告蔡明霞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终结审理。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18）浙 0522 民 初 7057
号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事项通
知书。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事项通
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长兴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522 民初 2024 号

王新意：本院受理原告备胎融资租赁（深
圳）有限公司诉你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
不能直接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当事人权利义务告
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
监督卡、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原
告 的 诉 讼 请 求 为 ：1、被 告 支 付 剩 余 租 金 29160
元；2、被告支付违约金 6000 元；3、被告承担诉讼
费用。本院定于 2019 年 7 月 22 日上午 10 时 00 分
在 长 兴 法 院 泗 安 法 庭 2 号 庭 公 开 开 庭 进 行 审
理 。 自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天。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内。逾期
本院则将依法判决。 长兴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522 民初 6707 号

王海初、王金妹：原 告易堂军诉被告王海
初、王金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终结审理。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 0522 民初 6707 号
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事项通知
书。限你们自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事 项 通 知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长兴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522 民初 2025 号

文有喜：本院受理原告汪光圣诉被告文有
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通 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
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外网告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限届满后的 15 日
内 ，举 证 期 限 为 公 告 送 害 期 限 届 满 后 的 30 日
内 。 本 院 定 于 2019 年 7 月 12 日 上 午 9 时 30 分
在本院泗安法庭三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则依法作出缺席判决。 长兴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02 民初 11532 号

陈旭俊：本院受理原告傅海明与被告陈旭
俊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
依 法 向 被 告 陈 旭 俊 公 告 送 达 本 院（2018）浙
0702 民初 1153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 0723 民初 719 号

梅建武、金如意：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武
义 建 信 村 镇 银 行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与 被 告 武 义 梅
林园艺有限公司、吴佩倩、梅子元、梅建武、金
如意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依其他方式无
法向你们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
请求：1、被告武义梅林园艺有限公司立即归还贷
款逾期利息 450018.67 元（利息已算至 2019 年 2 月
20 日，以后仍按合同约定的利率支付到清偿之
日）；2、被告吴佩倩、梅子元、梅建武、金如意对上
述贷款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案件受理费由
各被告共同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审判组织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
内。本案定于 2019 年 7 月 19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本
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出庭，逾期本
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3民初684号

武义县佳联链条配件厂、徐克伦、徐俊杰、
徐丽亚、林伟：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武义建信
村 镇 银 行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与 被 告 王 少 波 等 金 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依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
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
事起诉状副本【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
被 告 王 少 波 立 即 归 还 贷 款 逾 期 利 息 134027.60
元（利息已算至 2019 年 2 月 20 日，以后仍按合
同约定的利率支付到清偿之日）；2、被告徐雪
梅、武义县佳联链条配件厂、徐克伦、徐俊杰、
徐丽亚、林伟对上述贷款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3、案件受理费由各被告共同承担】、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审判组织通知书
等相关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 十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的 期 限 和 举
证 期 限 均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的 十 五 日 内 。 本 案 定
于 2019 年 7 月 19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第九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出庭，逾期本院将依法缺
席判决。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3 民初 649 号

卢美瑶：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省浙商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铭威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武义金傲家居有限公司、胡永、卢美瑶、毕
洁琼、周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依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原告向本院提出诉
讼请求：1、被告浙江铭威工贸有限公司立即向
原 告 偿 还 结 欠 武 义 建 信 村 镇 银 行 的 贷 款 本 金
400 万元及相应利息 1774755.85 元（利息已算至
2019 年 2 月 20 日，之后利息按有关约定计算）；
2、被告浙江武义金傲家居有限公司、胡永、卢
美瑶、毕洁琼、周斌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3、案件受理费由各被告共同承担】、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审判组织通知
书等相关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六 十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的 期 限 和
举 证 期 限 均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的 十 五 日 内 。 本 案
定于 2019 年 7 月 18 日上午 9 时在浙江省第三监
狱开庭审理。请准时出庭，逾期本院将依法缺
席判决。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3 民初 650 号

武义达维日用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浙江旭
阳钢业有限公司、俞伟勇、俞思思、徐祖培、卢
美瑶、陈旭、徐通：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省浙商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被 告 武 义 达 维 日 用 金 属
制 品 有 限 公 司 等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因
依 其 他 方 式 无 法 向 你 们 送 达 相 关 法 律 文 书 ，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民 事 起 诉 状 副 本【诉
讼 请 求 ：1、被 告 武 义 达 维 日 用 金 属 制 品 有 限
公 司 立 即 向 原 告 偿 还 结 欠 武 义 建 信 村 镇 银 行
的 贷 款 本 金 300 万 元 及 相 应 利 息 1605745.24 元
（利息已算至 2019 年 2 月 20 日，之后利息按有
关 约 定 计 算）；2、被 告 浙 江 铭 威 工 贸 有 限 公
司 、浙 江 旭 阳 钢 业 有 限 公 司 、俞 伟 勇 、俞 思
思 、徐 祖 培 、胡 永 、卢 美 瑶 、陈 旭 、徐 通 对 上述
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案件受理费由各被
告共同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审判组织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 答 辩 状 的 期 限 和 举 证 期 限 均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 2019 年 7 月 18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浙江省第三监狱开庭审理。请准时
出庭，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84 民初 2161 号

颜子卫：本院受理厉瑞富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相 关 诉 讼 材 料 。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开庭
审理日期为 2019 年 7 月 15 日 14 时 40 分，开庭地
点在永康市人民法院四号审判庭（东门三楼）。
合议庭成员为章璐、徐香珍、叶林彬。逾期不来
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初 4286 号

虞锋锋：本院受理原告于康诉被告虞锋锋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2018）浙 0726 民 初 4286 号 民 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虞锋锋归还原告于
康 借 款 本 金 人 民 币 20000 元 及 利 息（利 息 按 银
行 同 期 同 档 贷 款 基 准 利 率 自 2018 年 2 月 28 日
起 计 算 至 本 判 决 确 定 的 履 行 期 限 届 满 之 日
止）。限于本判决生效后 10 日内付清。案件受
理 费 150 元（已 减 半 收 取），由 被 告 虞 锋 锋 负
担。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初 8627 号

张建春、张片红：本院受理的原告周少君
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2018）浙 0726 民 初 8627 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限被告张建春于本判
决生效后 10 日内归还原告周少君借款人民币
100000 元 并 按 月 利 率 2% 自 2017 年 6 月 20 日 起
至 本 判 决 履 行 之 日 止 的 利 息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初 8779 号

吕若斌：本院受理的原告葛五星诉你的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8）浙 0726 民初 8779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限被告吕若斌于本判决生效后 10 日
内归还原告葛五星借款人民币 22000 元并按月
利率 2%自 2018 年 7 月 10 日起至本判决履行之
日止的利息。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初 9396 号

浙江爱德玛厨具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浙 江 顺 字 混 凝 土 有 限 公 司 诉 被 告 浙 江 爱 德 玛
厨 具 有 限 公 司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2018）浙 0726
民初 939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限被告浙
江 爱 德 玛 厨 具 有 限 公 司 支 付 原 告 浙 江 顺 字 混
凝 土 有 限 公 司 货 款 174002 元 及 逾 期 付 款 违 约
金（自 2018 年 12 月 1 日 起 按 月 利 率 2% 计 算 至
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限于本
判 决 生 效 之 日 起 10 日 内 付 清 。 案 件 受 理 费
1890 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浙江爱德玛厨具
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
金 华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初 292 号

张根来：本院受理原告张昌庭诉被告张根
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
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 讼 法》第 92 条 之 规 定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9）浙 0726 民 初 292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限 你 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初 626 号

东阳市曲美婷服饰有限公司、许姣鸯：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恒 昌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与 你 们 承 揽 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的 期 限 分 别 为 公 告 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本案由黄国
振担任审判长，审判员郑霞芳、人民陪审员洪
惠昌组成合议庭，定于 2019 年 7 月 11 日 14：40
在第 5 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初 742 号

盛根林：本院受理原告盛根林诉被告徐月
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这规定，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证据材料
副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的 期 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内。本案
由审判员洪秀珍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张君
丹 、人 民 陪 审 员 蒋 周 彩 组 成 合 议 庭 ，定 于 2019
年 7 月 9 日上午 8 时 45 分在第五审判庭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初 916 号

金长青、周国平、茹莉：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浦 江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诉 你 们 金 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
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 告 知 审 判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 自 发 出 公 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和提
出 答 辩 状 的 期 限 分 别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次 日 起 30
日 内 和 15 日 内 。 定 于 2019 年 7 月 9 日 上 午 10
点 00 分在本院第 17 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初 957 号

王文吉、商彩云、于兴元、于福仙：本院受
理 原 告 浙 江 浦 江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 证 通 知 书 及 告 知 审 判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举
证 期 限 和 提 出 答 辩 状 的 期 限 分 别 为 公 告 期 满
后次日起 30 日内和 15 日内。定于 2019 年 7 月
9 日 上 午 9 点 00 分 在 本 院 第 17 审 判 庭 开 庭 审
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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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溪市兴发彩
印包装有限公
司

浙江兆隆合金
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明日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

宁波莱姆格迪
童车科技有限
公司

宁波银茂集团
有限公司

余姚市华森工
具有限公司

余姚市骏帆工
贸有限公司

4,870,758.99

40,885,322.25

21,000,000.00

562,309.41

75,635,672.34

1,643,348.75

32,926,083.51

赛亿电器集团有限公司、慈溪市良友
电器有限公司、洪仕君、余月珍

华鑫化纤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慈溪汇
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罗慰民、罗利群、
浙江兆隆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明日控股有限公司、许为明、郑春
叶、宁波明日宏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

汪星、孙妮莎

浙江天伦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宁波大
榭新美亚钢管有限公司、陈银儿、许逸
飞、宁波北欧工业园区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金美亚集团池州钢管制造有限公
司、宁波金美亚池州管桩有限公司、宁
波银茂集团有限公司

余姚市佳绩机械电器厂、鲁彭君、黄苗
娟

宁波市鄞州永利纸业有限公司、陈建
航、徐丽、宁波豪帅模具机械有限公司

（20103000）浙商银借字（2015）第00506号、（20103000）浙商银承字（2015）第
00502号、（20103000）浙商银承字（2015）第00499号

(20103000)浙商银借字(2015)第00649号、(332291)浙商银借字(2015)第00651
号、(20103000)浙商银借字(2015)第00648号、(20103000)浙商银借字(2015)第
00659号、(20103000)浙商银借字(2015)第00660号、(20103000)浙商银借字
(2015)第00657号、(20103000)浙商银借字(2015)第00669号、(20103000)浙商
银借字(2015)第00931号、(20103000)浙商银借字(2015)第01231号、
(20103000)浙商银借字(2016)第00259号、(20103000)浙商银借字(2015)第
00658号

（20100000）浙商银借字（2015）第00035号

（20101000）浙商银小借字（2016）第00482号、（20101000）浙商银小借字
（2016）第00481号

（20101000）浙商银借字（2015）第00083号、（20101000）浙商银借字（2015）第
00088号、（20101000）浙商银借字（2016）第00472号、（20101000）浙商银借字
（2016）第00473号、（20101000）浙商银借字（2016）第00474号、（20101000）浙
商银借字（2016）第01455号、（20101000）浙商银借字（2016）第01454号、
（20101000）浙商银借字（2016）第01437号、（20101000）浙商银借字（2016）第
01438号、（20101000）浙商银借字（2016）第01439号、（20101000）浙商银借字
（2016）第01453号、（20101000）浙商银借字（2016）第01452号、（20101000）浙
商银借字（2016）第01451号、（20101000）浙商银借字（2016）第01442号

（20106000）浙商银小借字（2015）第00163号、（20106000）浙商银小借字
（2015）第00644号

（20106000）浙商银借字（2015）第00531号、（20106000）浙商银借字（2015）第
00566号、（20106000）浙商银借字（2015）第00763号、（20106000）浙商银借字
（2015）第00538号、（20106000）浙商银国证字（2015）第00528号、（20106000）
浙商银国证字（2015）第00575号

共同还款承诺书（慈溪市良友电器有限公司）最高额保证合同（(332296)浙商银高保字（2011）第00032号）最高额保证合同（(332296)浙
商银高保字（2015）第00151号）

最高额抵押合同（(332291)浙商银高抵字(2015)第00088号）最高额保证合同（(332291)浙商银高保字(2015)第00033号）最高额保证合
同（(332291)浙商银高保字(2015)第0003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332291)浙商银高保字(2015)第00032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332064）浙商银高保字（2014）第00003号）最高额保证合同（（332064）浙商银高保字（2014）第00005号）最高额抵押
合同（（332064）浙商银高抵字（2015）第00001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332045）浙商银高保字（2014）第00009号）

共同还款承诺书（宁波金美亚集团池州钢管制造有限公司、宁波金美亚池州管桩有限公司）最高额抵押合同（332041）浙商银高抵字
（2015）第00004号 最高额抵押合同（332041）浙商银高抵字（2014）第00007号 最高额抵押合同（332041）浙商银高抵字（2014）第00008
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332041）浙商银高保字（2013）第0002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332041）浙商银高保字（2013）第0003号 最高额保证合
同（332041）浙商银高保字（2016）第00012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332041）浙商银高保字（2016）第00013号 最高额抵押合同（332041）浙商
银高抵字（2016）第00002号 最高额抵押合同（332041）浙商银高抵字（2016）第00003号 最高额抵押合同（332041）浙商银高抵字（2016）
第00004号 最高额抵押合同（332041）浙商银高抵字（2016）第00005号 最高额抵押合同（332041）浙商银高抵字（2016）第00006号 最高
额抵押合同（332041）浙商银高抵字（2016）第00007号 保证合同（332041）浙商银保字（2016）第00001号 保证合同（332041）浙商银保字
（2016）第00002号 保证合同（332041）浙商银保字（2016）第00003号 保证合同（332041）浙商银保字（2016）第00004号 保证合同
（332041）浙商银保字（2016）第00005号 保证合同（332041）浙商银保字（2014）第00010号 保证合同（332041）浙商银保字（2014）第
00011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332305）浙商银高保字（2014）第00031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332305）浙商银高保字（2015）第00006号

共同还款承诺书（宁波豪帅模具机械有限公司）最高额保证合同（（332301）浙商银高保字（2015）第00012号）最高额保证合同
（（332301）浙商银高保字（2014）第00016号）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8年7月3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
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受托处置方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以上贷款本金中如无币种名称的均指“人民币”。
4.上述主债务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系方式：
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11-12楼
联系人：金建军 电话：0571-85779229 传真：0571-85774800
联系人：陈发加 电话：0571-85773698 传真：0571-85774800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4月9日


